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端州区关于鼓励企业申请专利实行申请费
资助的试行办法》的通知
 
端府规〔2018〕1号
 
各街道办事处，区属及驻区有关单位：
    经区委、区政府同意，现将《端州区关于鼓励企业申请专利实行申请费资助的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
                                 2018年4月10日
 
 
 
 
 
 
 
端州区关于鼓励企业申请专利
实行申请费资助的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7—2020年）》和《肇庆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方案》，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广东省专利条例》，推进我区专利工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和运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我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技术改造、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等工作中做出的发明创造，凡应该申请专利的，应及时申请，以取得法律保护。
    第三条 企业申请专利实行资助，是在对企业进一步加强宣传专利法和各种专利法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鼓励、扶持企业申请专利，进而使专利工作机制成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动力机制和保护机制。
第四条 申请资助的专利技术应当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具有良好市场应用前景，符合我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列入各级政府计划的科技项目申请并获授权专利的，可优先获得资助。
第五条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确定每个年度的资助计划并报政府审批同意，当年实现资助总费用控制在年度资助计划总额范围之内。
    第六条 专利申请资助费实行无偿、一次性资助，受助项目为获得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或获得国内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不列入资助范畴，着重支持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资助，应提供由国务院专利主管部门出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第七条 资助标准：申请并获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资助3000-5000元，申请并获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1000-2000元。具体资助金额根据当年实际情况，按照当年端州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拟定的标准执行。
第八条 企业每年申请专利资助须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要求提交所需材料。申请资助的企业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不受理其申请。已受资助的项目，经发现有虚假行为，资助的费用全额追回，并依法追究责任。
第九条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受理全区专利申请费资助申请受理、审核、发放工作。
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端州区属企事业单位。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原《端州区关于鼓励企业申请专利实行申请费资助的试行办法》（端府〔2015〕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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